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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2 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可能存在的风险已在本报告中“第四节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中详细描述，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3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

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6 经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报告期内无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或资本公积金转赠股本预案。 

7 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交控科技 688015 不适用 

 

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春红 张瑾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海鹰路6号院北京

总部国际2号楼 

北京市丰台区科技园海鹰

路6号院北京总部国际2号

楼 

电话 010-83606086 010-83606086 

电子信箱 ir@bj-tct.com ir@bj-tct.com 

 

2.2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4,114,263,930.92 3,550,678,347.68 15.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132,551,730.66 1,083,567,905.03 4.52 

 
本报告期 

（1-6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0,764,710.59 -14,378,870.89 -183.50 

营业收入 739,177,565.54 562,198,366.35 31.4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87,373,378.93 32,345,872.57 170.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71,432,657.12 28,170,624.45 153.5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2 8.05 增加0.0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5 0.27 103.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5 0.27 103.70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 
7.09 6.23 增加0.86个百分点 

 

 

2.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9,585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

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包含转融通

借出股份的

限售股份数

质押或冻结

的股份数量 



量 

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6.66 26,663,917 26,663,917 26,663,917 无 0 

郜春海 
境内自然

人 
11.12 17,788,725 17,788,725 17,788,725 无 0 

北京爱地浩海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8.25 13,200,043 13,200,043 13,200,043 无 0 

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7.00 11,198,845 11,198,845 11,198,845 无 0 

唐涛 
境内自然

人 
4.93 7,895,826 7,895,826 7,895,826 无 0 

北京交大创新科技中

心 
国有法人 3.97 6,346,012 6,346,012 6,346,012 无 0 

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33 5,332,783 5,332,783 5,332,783 无 0 

北交联合投资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00 4,800,021 4,800,021 4,800,021 无 0 

交控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未确认持有人证券

专用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38 3,807,607 3,807,607 3,807,607 无 0 

中金公司－广发银行

－中金公司丰众 6号

员工参与科创板战略

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16 3,456,000 3,456,000 3,456,000 无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1、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与北京基石创业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构成一致行动人，北京交大资产经营有限该公司与北

京交大创新科技中心构成一致行动人。2、除上述披露股东间关

系之外，公司未知上述披露的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

量的说明 
无 

 

2.4 前十名境内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6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7 未到期及逾期未兑付公司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3.1 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2020年上半年，面对国内外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严峻形式，国内外经济增长乏力、地缘

政治复杂多变、国际贸易摩擦不断等不利局面，公司围绕“防化风险、优化管理、拓展业务、提

升价值”的总体思路，通过稳抓落实“强化管理、稳抓生产、保障安全”的工作方针，在公司员

工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业绩的稳步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3,917.76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31.4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737.3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70.12%。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 7,143.27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153.57%。 

市场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共中标 3个地铁信号系统项目（均为 FAO项目），1个重载铁路项

目，新增项目中标总金额 11.82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完成新增合同签订总金额 12.03 亿元，其

中信号系统工程项目新增合同签订总金额 10.51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信号系统工程项目新增合

同签订及中标情况主要内容如下： 

序号 签订合同/中标项目名称 中标金额（亿元） 
报告期合同金

额（亿元） 
备注 

1 北京昌平线南延 2.36 2.36 2019年中标 

2 重庆 6改 8（地面） 0.13 0.13 2019年中标 

3 深圳 14号线 6.71 6.71 2020年中标 

4 石家庄 3 号线 2期 - 0.78 
2020年公司通过

合同谈判取得 

5 北京 11号线 0.53 0.53 2020年中标 

6 苏州 6号线 4.44 - 2020年中标 

7 包神重载铁路 0.14 - 2020年中标 

报告期内，公司加大在其他产品和服务业务的市场开拓和应用，成效显著。公司在维保维护

服务等业务市场开拓方面不断斩获新订单，报告期内新签订维保维护服务合同金额共计1.37亿元。 

研发创新方面：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科研团队力量建设、优化研发质量

管理体系、加大研发资金支持力度等举措，实现公司研发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显著提升。报

告期内，公司累计研发投入资金 5,239.4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9.65%。 



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专利 40个，其中发明专利 27个（含国外授权发明专利 4个），实用

新型专利 13个；取得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75个。 

2020年 3月，公司参与的“基于不同信号制式的轨道交通无感改造成套装备研究与应用”项

目荣获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城市轨道交通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生产经营方面：公司在原有的信息化办公平台基础上，持续推进信息化建设，开展对自动化

办公系统整合，以高效信息化助推企业精细管理，有力保证疫情期间各员工工作信息高效流转，

促进各业务环节紧密相连。同时，继续贯彻“全生命周期安全风险管理”体系，对产品研发的质

量和安全进行全生命周期的管控。报告期内，通过对生产人员、现场测试调试人员等的合理排班，

在充分保障员工健康安全和满足疫情防控要求的同时，保障公司生产工作有条不紊的展开，从而

保证工程项目的供货进度，实现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有序开展。 

员工激励方面：报告期内，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核心业务骨干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明确了公司业绩指标和个人考核指标，将公司利益和个

人利益结合在一起，进一步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3.2 与上一会计期间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1）财政部于 2017 年度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修订后的准则规定，首次

执行该准则应当根据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

间信息不予调整。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新收入准则。根据准则的规定，本公司仅对在首次执行日尚

未完成的合同的累积影响数调整 2020年年初留存收益以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比较财务

报表不做调整。详情请见本报告第十节财务报告“五、重要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 44、重要会计政

策和会计估计的变更”。 

2）财政部于 2019年 12月 10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3号》（财会〔2019〕21号，

以下简称“解释第 13号”），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不要求追溯调整。 

①关联方的认定 

解释第 13号明确了以下情形构成关联方：企业与其所属企业集团的其他成员单位（包括母公

司和子公司）的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企业的合营企业与企业的其他合营企业或联营企业。此外，

解释第 13号也明确了仅仅同受一方重大影响的两方或两方以上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并补充说明

了联营企业包括联营企业及其子公司，合营企业包括合营企业及其子公司。 



②业务的定义 

解释第 13号完善了业务构成的三个要素，细化了构成业务的判断条件，同时引入“集中度测

试”选择，以在一定程度上简化非同一控制下取得组合是否构成业务的判断等问题。 

本公司自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解释第 13号，比较财务报表不做调整，执行解释第 13号未

对本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3.3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适用 √不适用  

 


